丽水市区及周边城乡一体化供水水源规划

丽水市区及周边城乡一体化供水水源规划
丽水市区及周边城乡一体化供水水源规划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合理安排利用丽水市区及周边城乡的各种水资源，在确保居民生活用水的同时，统筹兼顾产业、环境、公共设施用水及其他各项用水，确定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的供水水源方案，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编制丽水市区及周边城乡一体化供水水源规划（下称本规划）。规划文件包括《丽水市区及周边城乡一体化供水水源规划文本》（下称规划文本）和《丽水市区及周边城乡一体化供水水源规划报告》。

第二条  规划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4)《江河流域规划编制规范》（SL201—97）

(5)《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98）

(6)《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CJ3020—93）

(7)《浙江省城镇供水水源规划编制导则》

(8) 《丽水市城市总体规划》（2000—2020）

(9) 《丽水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

第三条  本规划对丽水市区及周边城乡一体化供水的供水标准、供水目标、供水方案、水源工程、供水调度原则等内容提出了应遵循的原则和要求。《规划文本》经批准后，成为指导该城区供水水源建设的法规性文件，是各项工程建设、管理与区域水源工程规划的基本依据。

第四条  任何地区、部门、单位和个人未经履行法定程序，无权改变本规划。确需对本规划方案或主要工程进行调整修改，必须经原审批机关审查批准。

第五条  本规划期限为2004年至2020年。

第二章 规划范围、目标和原则

第六条  水资源现状

丽水市水资源较为丰富，瓯江流域年径流总量达193亿m3（其中地表水资源量157.2亿m3、地下水资源量46.6亿m3）。2002年全市水资源总量216.7亿m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8691立方米／年。

第七条  现状供水水源

黄村水库，位于好溪支流严溪流域，坝址以上集水面积150.7km2，扣除下坑水库6.43km2后为144.27km2，多年平均径流总量1.395亿m3，多年平均流量为4.423 m3／s。总库容1845万m3（远期4193万m3），正常库容1195万m3，设计供水规模近期（2000年）为10万t／d，远期（2010年）为20万t／d。坝址以上较少污染，水质良好，主要为市区的第二水厂提供原水。

第八条  城乡供水存在的问题

⑴ 供水体系不完善，严重制约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随着近年来丽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城镇人口迅速集聚，对城市供水的水量、水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目前中心城区唯有第二水厂承担供水任务；碧湖区块生活和工业用水保证率较低；水阁、富岭、联城区块供水方式还比较落后，没有正规的水厂，供水水量、水质无法得到保证；整个区域供水缺乏统一规划，尚未建立完善的供水体系，严重制约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步伐。

⑵ 现有水源工程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村水库一期工程的建成，有效地缓解了中心城区近期的用水压力，但遇类似2003年的特殊干旱年仍不能保证中心城区供水。同时，即使黄村水库按终期规模完建，其供水能力仍不能满足丽水城市的发展需求，且二期工程的移民压力很大，上马续建亦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必须寻求新的供水补充水源，以满足丽水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⑶ 城市供水安全未能得到有效保证。原溪口水厂拆除后，黄村水库是中心城区唯一的供水水源。黄村水库或第二水厂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全市将面临停水威胁。

第九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的研究范围为瓯江大溪玉溪以下沿溪的莲都区有关乡镇和丽水市区，可划分为主城区块、水阁区块和碧湖区块三个区域，其中主城区块指丽水市的中心城区，水阁区块涵盖整个水阁工业园区、富岭、联城、石牛和新增的七百秧区块，碧湖区块包括大港头镇、碧湖镇等沿途集镇、村庄。

第十条  规划目标

规划供水保证率：居民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保证率为95%。

第十一条  规划原则

① 与其他规划相协调的原则

规划应在流域综合规划及其水资源规划的指导下进行，并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处理好城乡水源规划与城乡其他规划的关系，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利用的水资源支持和保障。

②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水源的开发利用既要考虑规划水平年经济社会发展对水量与水质的需求，也要具备一定的弹性与调整空间，以应对可能的规划调整和预期发展速度的变化，使水源规划与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相适应。

③ 开源节流并举、节水优先的原则

城乡用水增长一方面靠增加供水能力，另一方面必须强调节约用水，节约用水可以减少污水排放，更好地保护水源。规划必须坚持开源与节流并举，节水优先的原则。把节水放在突出的位置，改进水资源利用方式，创建节水型城市。

④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合理配置原则

规划应根据水资源高效使用合理配置和优先保证居民生活用水，统筹兼顾产业、环境、公共设施用水及其他各项用水的原则，合理安排，进行多方案比选，推荐规划方案。

⑤ 统筹考虑各方利益，坚持经济补偿原则

对己建蓄水工程(水库等)的功能进行调整时，要处理好城乡生产生活用水与其他用水的关系，提出补偿措施。

⑥ 以集中供水为主，尽量减少和控制地下水开采的原则

本规划区域属地表水丰富的地区，根据水法和水资源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城乡供水应以集中式供水为主，既有利于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便于降低供水成本和加强水源保护。

第十二条  规划水平年

现状水平年为2002年；规划近期水平年为2010年；规划远期水平年为2020年。

第三章  需水量及供需平衡

第十三条  城乡生活用水现状

2002年，丽水市（莲都区）总用水量2.451亿m3。其中：工业用水量为2360万m3，城市生活用水量2352万m3，农村生活用水量2561万m3。地下水年用水量288万m3。

第十四条  工业用水现状

工业用水是指工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用于制造、加工、冷却、空调、净化及企业内生产辅助所需提供的水量。2002年丽水市（莲都区）工业用水量为2360万m3，其中地下水186万m3。规划区2002年除去企业自备水外工业用水约170万m3。

第十五条  生态环境用水量

生态环境用水主要指改善城镇景观、维持城镇水域必要水环境容量所需要的水量。主要包括：绿地生态环境用水量；道路浇洒用水量、林地生态环境用水量、河道生态用水量、水库生态用水量等。丽水市维持城市内河生态环境用水来自好溪、五一水库等河网和水库。根据《丽水市城市内河控制性规划》，好溪堰从好溪引取的生态环境用水量为4.0m3/s，其余城市内河丽阳坑及五一溪生态环境用水来自五一水库，流量约为0.3m3/s。

第十六条  对需水量预测指标和方法的分析依据国家《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98），丽水市城区现状供水指标，丽水市城市规划各区块功能定位和丽水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要求综合确定。规划日最高用水量预测成果为：

2005年，28.45万m3/d

2010年，46.23万m3/d

2020年，66.97万m3/d

第十七条  水量平衡计算的基本原则是：

(1)供水平衡仅计算城乡居民生活和城镇工业及综合用水，不考虑生态环境用水，规划区域的生态环境用水利用区域内地表径流水和区域内小水库解决。

(2) 当城乡供水和农业灌溉、水力发电有矛盾时，优先满足城乡供水，再考虑农业灌溉和发电。

第十八条  根据1957～1996年共40年的径流分析计算的黄村水库多年平均流量4.42 m3/s，最大月均入库流量为21.34 m3 /s，最小月均入库流量为0.06 m3 /s。5% (丰水年)、 50% (平水年)、 95% (枯水年)的年平均流量分别为 6.72 m3 /s、 4.24 m3 /s 、2.58 m3/s。
 第十九条  根据1950～1995年水文资料系列成果分析，玉溪水库多年平均入库流量为113.4 m3 /s，其最大月均入库流量为681 m3 /s，最小月均入库流量为5. 9 m3/s。5% (丰水年)、 50% (平水年)、 95% (枯水年)的年平均流量分别为 178.9 m3 /s、109.5 m3 /s、 60.8 m3 /s。

第二十条  当黄村水库单独承担中心城区的供水任务时，2005年可基本满足要求；2010年缺水429万m3，2020年缺水824万m3，均不能满足要求。因此，即使仅仅要满足中心城区的供水需求，黄村水库也需与其他供水水源联合运行，上马新的水源建设工程刻不容缓。

第二十一条  玉溪水库坝址径流量大，加上有上游紧水滩、石塘两水库的调节，其供水量即使在最枯月份也完全能满足规划区城乡供水需求。

第四章 供水水源工程

第二十二条  玉溪水库作为丽水城乡供水补充水源的优点有：

(1) 来水量充沛，玉溪水库多年平均径流量35.8亿m3，即使按85万m3／d的供水规模计算，年取水量也仅占年径流总量的9％。

(2) 水质优良，经取样检验，除溶解氧和总氮含量两项指标为Ⅱ类水标准外，其余指标均为Ⅰ类水标准。

(3) 玉溪水库发电死水位为77.6~78.6m，水阁水厂净水池水面高程可控制在65.0m以下，水头约13m，供水线路长度约20km。可以实现从玉溪水库向沿途各水厂自流供水，有利于提高工程运行的可靠性，也有利于降低供水成本。

(4) 沿途地形地貌、地质条件满足输水工程布置要求

第二十三条  根据需水量预测成果，在规划水平年2020年，碧湖区块（包括大港头镇、碧湖及南山工业区及沿线部分集镇农村等）日需水量为9.35万吨，丽水中心城区及水阁～富岭区块日需水量为57.62万吨。因此，玉溪供水水源的取水规模，按照碧湖区块10万吨、市区50万吨（已扣除黄村水库现有供水能力10万吨）确定。

第二十四条  引水线路

玉溪水库至水阁水厂的线路方案为：取水口选在玉溪水库右岸大坝上游100m处。管线自进水口经玉溪电站球场后穿过53省道进入隧洞，途经岩头嘴村、松坑口村、上沙溪村，在上沙溪出洞后，横穿53省道沿大溪右岸铺设到石牛大桥右岸厂址。

第二十五条  取水方式

采用联合取水方案——玉溪水库至碧湖段供水能力为60万m3／d，引水隧洞至碧湖南山附近设取水口向碧湖区块供水，供水能力为10万m3／d。碧湖至水阁段供水能力为50万m3／d。

第二十六条  水厂选址

在充分考虑水厂的环境要求、确保供水水质安全的前提下，从厂址的布置条件、工期、投资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本规划推荐岑山厂址作为水阁水厂厂址。

第二十七条  供水应急措施

在发生玉溪水源工程停水检修或事故检修以及水源污染等意外事故时，丽水市区可考虑的主要应急措施有：

工程措施

⑴ 在黄村水库二期工程缓建的情况下，第二水厂的供水规模仍应按20万t／d的终期规模完建，以承担玉溪水源工程短期维护检修时除碧湖区块外的应急供水任务，基本满足丽水市区的生活用水需求。在玉溪水库与黄村水库联合供水运行时，黄村水库应保留该部分应急供水库容。

⑵ 在玉溪水源工程设计阶段，考虑设置临时泵站向岑山水厂供水的可行性和经济性。

非工程措施

 ⑴ 供水水源管理部门，应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利情况，按照保证供水安全的要求，制订切实可行的玉溪水库～黄村水库联合供水的调度运用方案，避免人为的供水水源短缺情况发生。

⑵ 供水部门应按照先生活、后生产，先城区、后农村的用水顺序制订应急供水预案，以便及时采取应急措施。

⑶ 加强节约用水的宣传教育，增强群众节约用水意识。

第五章  管理与保护

第二十八条  规划将原水和供水各自实现企业化，独立运行。供水企业所需原水向原水企业购买，原水价格可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由政府统一核定，也可待时机成熟后逐步走向政府调控下的市场化运作。

第二十九条  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水资源统一管理和保护工作，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配置进行有计划的统一领导。

第三十条  水源地保护规划

玉溪水源保护区包括水域保护区和陆域保护区。

水域保护区：玉溪、石塘、紧水滩三大水库。

陆域保护区：三大水库及上游干流、主要支流沿岸。

第三十一条  水源地保护措施：禁止一切可能污染水体、致使水体水质不能达到优质饮用水标准的行为，定期对水体水质进行检测并通告，制定水源保护专项规划及管理办法。

第六章 规划综述及实施意见

第三十二条  规划工程综述

取水口选在玉溪水库右岸大坝上游100m处。管线自进水口经玉溪电站球场后穿过53省道进入隧洞，途经岩头嘴村、松坑口村，在岭山村出隧洞后直接进入规划新建的水阁水厂。管线在碧湖镇对岸的南山附近设置一个10万m3/d的取水口。源水供水规模分别为碧湖水厂10万m3/ d、水阁50万m3/d。初步测算全线管线长度18.6km，其中隧洞长度17 km，埋管1.6km。

主要建筑物

1) 进水口

进口底板高程76.0m。进水口建筑物由喇叭口、拦污栅、检修闸门、通气管及隧洞检修入口、启闭控制室等组成。

2) 输水管线：玉溪取水口至碧湖段设计流量7.0 m3／s，碧湖至水阁段设计流量为5.8 m3／s。采用重力自流输水。隧洞采用圆洞、微压运行，纵坡为1/2000左右；管线通过小河沟、沟壑、旱地地段用砼现浇箱涵或倒虹吸布置。管线断面为：进水口至碧湖段隧洞洞径为4.0m圆洞、箱涵采用3.2×4.0m2矩形，碧湖至岑山段隧洞洞径为3.5m圆洞、箱涵采用2.8×3.4m2的矩形。

第三十三条  投资估算

工程静态总投资为1.27亿元，动态总投资1.33亿元。

第三十四条  环境影响评价

⑴ 对水文情势的影响

玉溪水库引水工程实施后，水库功能由发电为主转变为供水、发电并重，对水库的防洪没有影响；在枯水期，因引水量占径流量的比例较低，对下游河道的径流影响也不大。

⑵ 对水环境的影响

玉溪水库和黄村水库在上马建设时，已经对工程建设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过专题论证，对河道水环境影响不大。

玉溪水库供水工程上马后，在设计中应考虑下游河道水体功能维持所需水量的补给要求对电站的调度作一定的变动。但就水库的水质来说，引水工程对库区源水水质不产生影响。

⑶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规划供水工程的建设，将占用一定的农田和林地植被资源，局部植被将被破坏，使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工程施工期间排放的废水和生活污水对下游河道的水环境也会带来局部的污染，开挖的土石方除工程本身利用外，会产生一定的弃渣。在工程施工中，可以合理安排，采取各种措施对工程建设区进行治理，通过各项绿化、美化、水土保持设施的同步完成，使整个生态环境朝良性循环发展。

总之，规划中玉溪水库供水工程的建设，其有利影响是主要的，不利影响是次要的、局部的，且不利影响可以采取一定措施加以减免或改善，从环境角度考虑，兴建玉溪供水水源工程是可行的。

第三十五条  实施意见

由于本工程主要建筑物为输水隧洞，最大洞径为4m，洞径对项目总投资的影响敏感性相对较小，设计、建设应按终期规模一步到位实施。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和规划报告组成。规划文本是对规划的各项目标和内容提出规定性要求的文件，规划报告是对规划文本的具体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规划自丽水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30天后正式实施。

第三十八条  本规划由丽水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第三十九条  本规划文本由丽水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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